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1）沪行终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美兰，女，1962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

　　法定代表人薛侃。

　　委托代理人叶平。

　　委托代理人张岩，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市杨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

　　法定代表人于洋。

　　第三人陈亦洁，女，199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第三人陈鸣芳，女，195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上诉人孙美兰因诉被上诉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杨浦区政府”)房屋

征收补偿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2行初42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

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10月24日，杨浦区政府作出杨府房征(2018)6号房屋征收决定

，将杨浦区115街坊列入征收范围，并将征收决定及征收补偿方案在征收范围内进行了

公告。房屋征收部门即第三人上海市杨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杨浦房

管局”)委托上海市杨浦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浦二征所

”)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签约期为2018年11月23日至

2019年2月22日，截至2018年11月25日，该地块签约率已超过规定的85％，房屋征收补偿

协议正式生效。2018年11月23日，第三人陈鸣芳以代理人名义与杨浦房管局签订《上海

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此后，因被征收人户未按协议约定履行腾房、交房

义务，杨浦房管局于2019年3月22日向被征收人户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

　　本市眉州路申新村XXX号房屋(以下简称“被征收房屋”)在上述房屋征收决定确定

的征收范围内，房屋性质为私有居住房屋，房屋类型为旧里，房屋征收部门认定建筑面

积26.2平方米，不予认定建筑面积74.87平方米。原房屋所有权人陈兆腾于2003年6月被报

死亡，其妻韩国英于1982年2月被报死亡，夫妇俩生前育有两个子女即陈鸣芳和陈乃清

。陈乃清于2007年3月被报死亡，其与妻子孙美兰生有一女即陈亦洁。在陈鸣芳诉孙美

兰、陈亦洁法定继承纠纷案中，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1日作出(2009)杨民

一(民)初字第1978号民事判决，被征收房屋由陈鸣芳拥有二分之一产权，孙美兰和陈亦

洁各拥有四分之一产权。经上海申杨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评估，被征收房屋的房地

产市场评估单价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48，230元／平方米(该地块评估均价为

48，920元／平方米)，评估时点为2018年10月24日。房屋征收部门于2018年11月12日和

11月13日向孙美兰及第三人陈鸣芳送达居住房屋征收估价分户报告，后又于2019年9月

23日向共有产权人送达要求鉴定意见征询单，孙美兰及第三人陈亦洁、陈鸣芳均表示不

需要鉴定。



　　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内有本市常住户口3人，即陈鸣芳(户主)、孙美兰

(弟媳)、陈亦洁(侄女)。被征收人户未向有关部门提出居住困难审核的书面申请。

　　根据《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及该

地块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被征收房屋评估价格为1，281，704元(48，920元／平方米

×26.2平方米)，价格补贴为384，511.2元(48，920元／平方米×0.3×26.2)，套型面积补

贴为733，800元(48，920元／平方米×15平方米)，该户居住房屋货币补偿金额合计为

2，400，015.2元；不予认定建筑面积材料费74，870元、搬家补助费、家电设施移装费

、装修费及基地补偿方案约定的各项奖励等费用。

　　在协商过程中，房屋征收部门提供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方式供被征收人户选择

。产权调换房屋地处本市奉贤区南桥基地、松江区南站基地、浦东新区民乐基地、青浦

区徐泾北基地、浦东新区曹路基地、杨浦区顺平路59弄、国顺东路55弄、106街坊保障

房(二期期房)、118街坊保障房基地、靖宇东路58弄、宝山区潘沪路399弄等。因双方未

能协商一致，杨浦房管局于2019年11月19日报请杨浦区政府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杨

浦区政府受理后，向孙美兰送达了审理通知和居住困难审核申请征询单，孙美兰未在规

定的期限内提出书面审核申请。同年12月3日，杨浦区政府召开审理协调会，孙美兰及

第三人陈鸣芳、陈亦洁参加，但双方仍未能达成协议。

　　2020年1月17日，杨浦区政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

征补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该地块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作出杨府房征补

(2020)10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征收补偿决定”)并于同年3月5日送达被

征收人户。被诉征收补偿决定的主要内容为：一、房屋征收部门以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

补偿被征收人陈鸣芳、孙美兰、陈亦洁，产权调换房屋为本市宝山区潘沪路XXX弄

XXX号XXX室一套住房，市场价为2，500，558.47元，被征收人应支付补偿金额与产权

调换房屋房价的差价款100，543.27元，产权调换房屋归三被征收人共有，被征收人应负

责安置房屋使用人；二、房屋征收部门在被征收人搬迁交房后的30日内向其发放按基地

方案确定的不予认定建筑面积的材料费补贴74，870元、家电设施移装费、搬家补助费

、室内装饰装修价值补贴等费用；三、被征收人陈鸣芳、孙美兰、陈亦洁应当在收到房

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携使用人一起腾空被征收房屋，并与杨浦二征所办理移

交手续。孙美兰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诉征收补偿决定。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征补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第

一款之规定，杨浦区政府具有作出被诉征收补偿决定的行政职权。因孙美兰等被征收房

屋共有产权人与第三人杨浦房管局未能就征收补偿达成一致意见，杨浦房管局报请杨浦

区政府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杨浦区政府受理后，核实了相关材料，查清了房屋征收

补偿的事实，并于2019年12月3日召开审理调解会，孙美兰、陈鸣芳、陈亦洁与杨浦房

管局参加。因双方仍未能达成协议，故杨浦区政府于法定期限内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并送达双方，执法程序合法。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对被征收房屋的性质和建筑面积等基本

情况以及产权调换房屋的建筑面积和价格的认定等，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事实清楚

，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征收房屋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公司进行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

，因评估单价低于评估均价，杨浦区政府按评估均价计算被征收人户应得货币补偿款



，符合征收规定。现杨浦区政府以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对被征收人户进行安置并结算差

价，另由第三人杨浦房管局向该户支付不予认定建筑面积材料费补贴、家电设施移装费

、搬家补助费、室内装饰装修价值补贴等费用，上述内容符合《征补条例》和《实施细

则》的规定及该地块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未损害被征收人户的合法权益。孙美兰提出的

应对被征收房屋共有产权人分别安置的主张，与《实施细则》及征收补偿方案中按户进

行补偿的规定不符，不予支持。根据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关于贯彻执行〈上

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沪房管规范征

(2012)9号)第六条的规定，对于未经登记的房屋，以相关批准文件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

，实际建筑面积小于相关批准文件记载的建筑面积的，以实际建筑面积为准；相关批准

文件未记载建筑面积，或者虽无批准文件但有相关材料证明在1981年以前已经建造并用

于居住的房屋，以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房屋调查机构实地丈量的建筑面积为准。本

案中，杨浦区政府提供的1985年城镇房屋分幢普查表对被征收房屋的类型、用途、建造

时间及建筑面积等均有明确记载，杨浦区政府据此确定被征收房屋的面积于法有据。孙

美兰在无法提供相关批准文件的情况下，要求对“八五普查”资料中没有记载的部位按

有证面积给予补偿，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该地块征收补偿方案，杨浦区政府及第

三人杨浦房管局对此亦不予认可，故难以支持。关于补偿方式的选择，房屋征收部门在

协商过程中曾提供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方式供选择，因双方未能达成征收补偿

协议，故杨浦区政府决定以房屋产权调换方式安置被征收人户，并无不当。孙美兰认为

房屋征收部门送达程序违法，其应享受“非居”待遇等，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

张，故不予采信。本案诉讼标的为杨浦区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且房屋征收部

门此前已解除原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故孙美兰就签约行为提出的异议，不属本案审理范

围。杨浦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征收补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孙

美兰要求撤销被诉征收补偿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遂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美兰的诉讼请求。孙美

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孙美兰上诉称，被诉征收补偿决定对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认定错误，无证

面积的产生系因政府不作为造成，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征收补偿标准过低

，分户评估报告非法无效，被诉征收补偿决定侵犯了上诉人户的合法权益，原审判决错

误，请求撤销原判。

　　被上诉人杨浦区政府辩称，被诉征收补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

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三人杨浦房管局未陈述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杨浦区政府具有作出本案被诉征收补偿决定的法定职权。被上

诉人杨浦区政府受理后核实了相关材料，组织召开审理调解会，在调解未果后于法定期

限内作出被诉征收补偿决定并公告，且提供了作出被诉征收补偿决定的程序证据，可以

证明被诉征补决定的行政程序合法。因被征收房屋为未经登记的私有居住房屋，被上诉

人杨浦区政府依据房籍资料的记载确定被征收房屋类型为旧里，再依据1985年城镇房屋



分幢普查表关于被征收房屋的类型、用途、建造时间及建筑面积等的记载认定被征收房

屋有证建筑面积和无证建筑面积，依照《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房屋评估单价等确

定货币补偿金额及补贴款等，并根据上诉人户的补偿安置金额及以产权清晰、无权利负

担的房源予以安置并无不当，符合相关征收补偿规定及基地补偿方案。分户评估报告系

具有合法资质的评估机构依法作出，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本院对上诉人关于分户评估

报告非法无效的异议不予认可。

　　综上所述，被诉征收补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并未侵犯

上诉人户合法的安置权益。原审判决依法驳回孙美兰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上诉人孙美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孙美兰负担(已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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